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发[2009]3号


关于印发《关于修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
（2009年版）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学校在2006年开展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修订工作，为保证教学质量和规范教学管理提供了基础。随着学校办学水平和生源质量的提高，认真总结学科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实践经验，根据社会需求的发展变化对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进行新的一轮修订，是一项紧迫而重要的工作。学校信息学科大类7个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修订工作于2008年先期启动试点并取得了成果，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在吸纳试点经验和充分研讨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修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2009年版）的指导意见》。

现将经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修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2009年版）的指导意见》公布下发，请各系按照《指导意见》做好本系所辖各专业的本科人才培养计划的修订工作。任何重大的教学改革，都是一次课程改革运动。各系（部、教学基地）要充分发动和组织本单位的全体教师参与对培养计划课程体系的研讨和建设，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坚持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定位，把“夯实理论基础、强化实践环节、突出专业特色”的方针落实到各门课程和各个教学环节中。
学校决定：从2009级本科学生开始执行新的培养计划，2008级本科学生从2009-2010学年度起调整执行新的培养计划；其他年级在不影响培养过程完整性的前提下可参照新的培养计划调整安排后续课程和教学环节，纳入学年教学计划。

请各系于2009年4月20日前提交专业人才培养计划（2009年版）。修订工作的具体要求和时间安排另行通知。

教学管理部门要根据新的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做好教学计划管理和课程管理，尤其要加强对跨系（部、教学基地）的学科基础（平台）课程和全校公共选修课程的建设和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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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计划（2009年版）的指导意见

一、修订人才培养计划的原则
1.根据学校确定的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定位，按照“夯实理论基础、强化实践环节、突出专业特色”的方针，深化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改革，完善教学的各个环节，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2.坚持“以育人为目的，以学科为依托，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原则，采取模块化的方式，建构合理的课程体系，为学生的全面发展、长远发展打好基础，在选择专业上建构更加通畅的渠道。

3.精选和整合课程资源，适当压缩课内教学时数，加强对学生课外自主学习和实践创新活动的指导，设置“第二主修专业”和辅修专业课程，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求。

4.在学校拟定的人才培养计划框架下，各专业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发展方向确定人才培养的具体规格和措施。

二、人才培养计划的框架

	通识教育课程
	思政课、军事理论、大学英语、体育、文化素质教育公共选修课

	数理/人文社科基础课程
	理工类
	经管类
	文法类
	艺术类

	学科基础（平台）课程
	信息
	土木与环境
	经济与管理
	文法
	艺术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组、专业方向课程组、专业任选课

	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
	军训、课程设计、校内外实习、毕业论文/设计

	课外实践活动
	课外科技创新（论文、制作）、学科竞赛、职业技能等级认证、读书、书法、演讲、社会服务等


1．4门思政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总学时中，2/3的时间安排理论教学，1/3的时间采取开展社会调查、扶贫支教、走访革命老区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教育。

2.文化素质教育公共选修课（含计算机概论课），供全校学生按文理交叉的方式选修。

3.在通识教育的基础上，按理工、经管、文法、艺术4大门类分别设置数理/人文社科基础课程（含分门类选修的计算机技术基础与应用基础课），覆盖学校的所有本科专业。

4.学校现有的本科专业中，除机电工程、生物工程、英语3个专业外，其他专业分别纳入不同的学科大类建构学科基础（平台）课程。

5.每个专业在确定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可根据市场需求和本专业的优势、特色遴选2-3个专业方向，设置专业方向课程组供本专业学生选修；专业任选课中适合于作为公选课的可同时列入文化素质教育公共选修课中。

三、学时/学分总量及分配

1.理论与实验课（含体育课）16学时/1学分，总学分控制在142-145学分（学时2272-2320）之内，其中：

通识教育课程学分9.5+1+14+8+6=38.5；

数理/人文社科基础课程学分32-33；

学科基础（平台）课程学分31-32；

专业教育课学分40-42。

4年按112周安排理论与实验课教学（学时2272-2320），平均20.3-20.7学时/周。为均衡学生负担，各学期计划的周学时一般控制在18-24之间，其中个别学期最低不得低于16学时/周，最高不得突破26学时/周。

2.集中性实践教学环节30周/30学分。

3.课外实践5学分。

不同专业的学生根据各自专业的标准，修满计划规定的学分即可毕业；达到学士学位授予标准的获得相应学位。

四、关于第二主修专业、辅修专业的培养计划

每个本科专业都必须制订面向非本专业学生的“第二主修专业培养计划”和“辅修专业培养计划”。学生在保证主修专业达到毕业水平的前提下，可以选修“第二主修专业”或“辅修专业”并获得相应证书。在第一主修专业能获得学位证书的前提下，如果第二主修专业属于不同学科门类，可获得双学位。

第二主修专业培养计划总学分50，课程包括：数理/人文社科基础和学科基础（平台）中的部分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毕业设计/论文。

辅修专业培养计划总学分25，课程包括：学科基础（平台）和专业教育的部分课程（可含课程设计）。

若未修满第二主修专业或辅修专业的规定学分，不能获得相应证书，但可将已通过的课程成绩列入学生毕业成绩单中，能够作为公选课的可以冲抵相应学分。
